南京大学公用房装修审批与竣工报验表
	申

请

单

位

填

写
	申请单位(签章)
	
	装修地点及面积
	

	
	工程负责人
	
	联系电话
	

	
	预算金额及来源
	
	实验室（是/否）
	

	
	工程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装修内容及要求（附规范、完整的水电图；如房屋结构有变化，附装修平面图）：

	施工
单位
填写
	施工单位(盖章)
	
	施工资质证号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水电工安装(1)
	
	水电工安装执(2)
	

	资产管理处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和要求（仙林校区行政北楼311，电话：89686056）：
	竣工后验收意见：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意见
	实验室装修改造审核意见和要求（仙林校区行政北楼321，电话：89680178）：
	竣工后验收意见：

	招
标
办
	审核意见和要求：
	竣工后验收意见：

	信息化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填写
	审核意见和要求：
	竣工后验收意见：

	保卫
处填
写
	审核意见和要求：
	竣工后验收意见：

	基建处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和要求（鼓楼校区025-83596056、仙林校区025-85789915、浦口校区025-58589233、苏州校区0512-68769909）：
	竣工后验收意见：


说明：1、所有公用房装修工程必须经过审批和竣工验收后方可凭此表进行结算、财务报销。

2、施工单位必须具有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施工资质证书。
3、实验室装修改造必须经过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非实验室装修改造无需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

4、申请单位签章处须有学院、单位领导或办公室主任签字。
